
終院：抗爭涉暴力應判囚
指上訴庭新指引適用同類案件「雙學三丑」犯案時未出指引始甩身

終院判詞要點
■絕對支持上訴庭制訂的新判刑指引

■對涉及暴力及大規模的非法集結案

件，必須判阻嚇性及懲罰性刑罰

■任何人煽惑他人或以領導角色鼓勵他

人非法集結，日後有充分理由被判即

時監禁

■以「公民抗命」為由要求輕判，法庭

的確應給予較少比重

■非法集結並非一定要判處監禁作懲處

■原審社會服務令判刑並非明顯不足

資料來源：特區終審法院判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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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就特區終審法院有關「雙學
三丑」案的判決，律政司歡迎特
區終院裁定一旦非法集結涉及暴
力不會被容忍，在未來可能合理
地招致即時監禁的刑罰，同時解
釋以行使憲制權利或「公民抗
命」之名來為違法行為求情，所
給予比重將會很少。
律政司昨日發表聲明中，歡迎

特區終院的裁決，其中指上訴法
庭所傳達的信息是正確的，即當
非法集結涉及暴力，即使涉及相
對較低程度的暴力，也不會被容
忍，在未來亦可能合理地招致即
時監禁的刑罰，因為罪行的控訴
要旨是集結的人仗着人多勢眾而
引起破壞社會安寧的風險與擔
憂。
律政司亦注意到，特區終院重

提周諾恆一案第三十段後解釋，
以行使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的憲
法權利之名，為所犯的非法集結
罪行作為求情，將不大可能給予
顯著的比重，因為被定罪必然是
指罪犯已經逾越了合法行使其憲
法權利，及被制裁和限制非法活
動之間的界線。尤其是當犯罪行
為涉及暴力時，特別是罪犯本身
涉及暴力，因為沒有任何違法的
暴力行為是合符憲法保障的。相
同的考慮亦適用於以公民抗命之
名犯罪作為減刑因素的論點。
律政司指出，從特區終院的判

決第五段以及判詞中的理據也可
見到，法庭只從法律角度處理此
案。因此，任何有關指覆核申請
是基於政治動機的說法，是毫無
根據和出於誤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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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男子前日下
午駕私家車在紅隧
管道內，疑嫌前方

電單車太慢，竟違例攝車罅強行爬頭，
結果將電單車撞倒，所幸鐵騎士倒地後
沒被捲入鄰線貨車車底，大難不死，立
即再駕車截停私家車理論，惟有人矢口
否認，詎料整個過程已被尾隨一輛客貨
車的車Cam拍下並交予警員作證，涉事
司機事後被帶走扣查，有關片段亦在網
上流傳，司機更被網民「起底」證實為
港島南區一間名校的老師。
從片段內容所見，事發前日（5日）下

午約4時49分，當時一輛私家車沿紅磡
海底隧道快線往九龍方向行駛，前方則
有一輛電單車。有人疑嫌電單車太慢，
突加速靠近右邊石壆攝車罅強行爬頭，
結果左邊車身將電單車撞倒，鐵騎士當

場車翻人仰，在兩車之間打滾，更險遭
左邊一輛貨車輾過。
惟意外後，肇事私家車並無停下，整

個驚險過程則被尾隨一輛客貨車的車
Cam拍下，客貨車司機一度落車了解鐵
騎士傷勢，幸他僅受輕傷，可自行爬起
身，並立即駕車與客貨車一同追截該輛
涉嫌不顧而去的私家車，最終在九龍紅
磡出口收費亭將對方截停及報警。
據現場消息指，涉案司機姓林（39
歲），初時矢口否認，惟在客貨車司機
將車Cam拍下的過程供警員查看後，當
場無話可說。
被撞倒的鐵騎士姓趙（53歲），背及

手腳輕傷，事後須送院敷治，警方暫將
事件列作交通意外處理。
至於該名見義勇為的客貨車司機，事

後將拍下的片段上載到facebook群組，並

留言：「呢啲正敗類，撞反架電單車走
咗去，追到你一時又話冇撞過車，一時
又話架電單車爬頭，我影晒你啦！吹晒
水，交通警睇完條片都叫條友無謂再
撐，再問佢做邊行，原來係教書，教壞
學生就係呢啲敗類！」

網民：釘佢牌啦
不少網民都狠批司機所為，即時「起

底」證實其是港島南區一間名牌小學的
老師。除將疑似其家庭照上載網上「公
審」外，又發電郵給學校指責他意外後
不顧而去，欠缺責任心。
有網民則留言指：「釘佢牌啦，咁揸

車害死人，今次電單車好彩過咗架貨車
先跌咋，早啲都出事。」「有無攪
（搞）錯呀，監粗嚟插入，收買人命
咩……」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教師揸車硬爬頭 撞鐵騎速閃撒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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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患兔唇11
歲小四女生，疑天寒地凍下被逼用凍水洗
澡，僅穿單薄衣服上學事件，其涉嫌虐兒被
捕的父母，昨已獲准保釋，當中父親首度開
腔否認虐兒，強調非常愛錫兩名女兒。女童
就讀的黃大仙獻主會溥仁小學指事件已由警
方調查，不便再作評論，但強調校方有機制
處理懷疑虐兒個案，並與社署及警方一直有
合作。社署署長葉文娟指當局一直有就個案
與學校跟進，亦有共識為女童採取保護措
施。
社會福利署署長葉文娟昨回應稱，署方一

直有就個案與學校跟進，經商討後亦有共識
為女童採取保護行動，校方會採取相應措
施，同時亦會為相關家庭提供協助，當局亦
會與專業人士開會，商討女童將來的福利問
題。葉續指，社署與教育局剛在上月及本月
舉行簡介會，讓教師可以盡早識別類似個
案，會上亦有邀請專業人士，向學校同工講
解方法。
前日早上天寒地凍，胡姓女童在學校被老

師發現衣衫單薄，凍得直打冷震。查問之
下，胡透露因患兔唇得不到父母愛錫，在家
中更曾被逼冒寒用凍水洗澡，校方恐有虐兒
成分，遂通知社工跟進及報警將女童送院檢
查。警方事後經調查，以涉嫌「對所看管兒
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名拘捕女童姓錢
（40歲）母親及姓胡（35歲）父親扣查。兩
人經通宵調查後，昨日凌晨獲准保釋候查，
本月下旬再向警方報到。
疑遭虐待的胡姓11歲女生，與妹妹及父母

同住新蒲崗衍慶街衍慶大廈樓上一個劏房單
位。胡父昨對被指涉嫌虐兒感到無奈，他指
前日學校社工致電他時，他因睡覺未有接
聽，其後覆電話，但對方稱已報警處理。
胡父續指，長女出世時有兔唇，好難過，

曾交慈善團體寄養照顧，最後因捨不得女
兒，於是再將她接回，他強調夫婦非常愛錫
兩名女兒。
他稱兩女自理能力好，當日因未留意氣溫

低，否則會叫女兒「着多幾件底衫」，至於
用凍水洗澡之說，只是長女無耐性等水足夠
熱才洗澡，不會完全是凍水。
另在柴灣康民街3號灣景園一單位，昨晨9

時許，警方接獲上址36歲女戶主報案，指發
現31歲外籍女家傭，竟在霜凍警告下，疑用
凍水替兩名分別4歲及1歲半的少主洗澡，有
虐兒之嫌。惟當警員到場調查後，相信只是
僱主擬與女傭提早解約發生爭執，遂將案件
改作糾紛處理，無人被捕。

凍水澡虐兒案 父稱女無耐性等水熱

去年8月，上訴庭接納律政司的覆核申
請，改判「雙學三丑」入獄，「香

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21歲）的非法集
結罪，由原先80小時社會服務令，改為判
監6個月；「學聯」前常委羅冠聰（25
歲）的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由原先
120小時社會服務令，改判入獄8個月；
「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27歲），其非
法集結罪由原先判監3星期、緩刑1年，
改判監禁7個月。

馬道立：示威須和平 3人已違法
3人其後提出上訴。黃之鋒和羅冠聰在
服刑兩個多月後，於去年10月獲特區終審
法院批准保釋外出等候終極上訴，周永康
服刑3個月後亦同樣獲准保釋。
特區終審法院昨日在判決中指出，針對
法庭在處理動機為「公民抗命」或行使憲
制權利的案件時，判刑就此動機予以多少
比重的爭議點，首席法官馬道立指出，香
港承認「公民抗命」，但採取的行動必須
是和平非暴力，今次涉案行為已違反刑事
法和涉及暴力，以「公民抗命」犯罪作為
求情理由，應得的減刑比重甚少，示威者
應有預期及接受懲罰的心理準備。

上訴庭新判刑原則正確
特區終院續指，上訴庭已正確指出，涉
及暴力的非法集結是不會被寬容，即使如
本案中涉及相對程度較低的暴力，法庭亦
有充分理由將來可以判即時監禁的刑罰。

罪責較大的人就是那些參與暴力行動，煽
惑他人干犯罪行，或憑藉他們的身份或領
導角色而鼓勵其他人參與非法集結。
特區終院認為，上訴庭並無就有關罪行
定下任何固定的量刑起點，但有就將來的
判刑事宜作出指引，諸如涉及暴力和大規
模非法集結案件，有相當必要判處阻嚇性
刑罰。特區終院完全認同上訴庭制定的新
判刑原則。
特區終院在判詞還指，不認同原審刑罰

明顯不足或原則上犯錯。原審裁判官顯然
知悉判刑須具阻嚇性、涉案集結的大規模
性質、發生暴力的風險、示威者與保安人
員及警方之間可能發生衝突、示威者沒有
絕對權利進入政總前地等等因素。

特區終院認為，原審裁判官將上訴人的
動機和他們表達悔意納入考量，及其給予
的比重，全屬其酌情權以內的事情，而法
庭以往審理非法集結罪這類定罪個案，社
會服務令是常見的刑罰，故原審判刑並非
明顯不足而需要加重刑罰。
針對黃之鋒犯事時未滿21歲的爭議。特

區終院認為，原審裁判官顯然可以根據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一百零九條，考慮
監禁以外的刑罰。
條例第一百零九條清楚規定，法庭在考

慮判處一名16歲至21歲的罪犯適當的刑
罰時，須取得和顧及下述資料：關於該名
年輕罪犯的情況、關於所干犯罪行、關於
他是否適合接受某些種類的懲罰，以及關

於他的品格、健康和精神狀况。
終院指出，上訴庭在覆核案中3人刑期

時，有責任考慮所有可供選擇的非監禁的
刑罰，就本案的參與非法集結罪的情況而
言，可肯定監禁並非「唯一適當的刑
罰」。上訴庭錯誤地認為無須考慮其他判
刑選擇，及沒有遵從條例第一百零九條的
規定。
另外，就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在判詞中

指社會近年瀰漫歪風，包括有識之士鼓吹
「違法達義」，鼓勵他人犯法，公然蔑視法
律，影響部分年輕人，黃之鋒3人亦因此犯
上極之嚴重的罪行，有必要加刑。特區終
院不認同上訴庭視此為加刑因素，理由是
其他人的罪責，不應由他們3人來承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雙學三丑」黃之鋒、羅冠聰及周永康，於2014年

9月26日因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去年被上訴庭由社會服務令或緩刑改判即時入

獄6至8個月，特區終審法院昨裁定黃之鋒3人上訴得直，恢復原審裁決，即毋須

坐監。不過，特區終院在判詞中強調完全認同上訴庭的新判刑指引，即涉及暴力的

抗爭行為就應該判監，而所謂「公民抗命」的求情理由在判刑時的考慮比重不應過

高，且新指引適用於日後同類案件，包括存在暴力衝突的大規模非法集結，只因黃

之鋒3人犯案時還未有此判刑指引，故新指引不應套用在他們身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是次終審
法院確認了上訴庭的判刑指引，認同暴力
抗爭不能以「公民抗命」為藉口，須予以
更嚴厲判刑，但同時判決「雙學三丑」毋
須坐監，社會各界對此意見紛紜，有人理
解法庭的判決原則，並指出終院確認了上
訴庭的判刑指引，將對日後判案起作用，
但同時對「三丑」被輕判感到無奈。有人
則批評判決未能發放清晰訊息，或會令人
覺得有些人得到「豁免」、質疑法律面前
並非人人平等。

恐令人誤認「有理想」可豁免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陳曼琪昨日指，雖然特區終

院對上訴庭的判刑指引表示認同，但卻不
適用於「雙學三丑」，或會令公眾或年輕
人感到混亂，覺得有些人可以獲得豁免，
質疑一些人的政治取態或行為可以凌駕社
會秩序之上、法律面前未必人人平等，令
人感到不安，認為今次判決未能發放清晰
訊息，情況並不理想。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表

示，特區終院確認了上訴庭認為對涉及暴
力的示威活動，須作出更嚴的判刑，而
「公民抗命」不能成為減刑理由。是次3人
上訴得直，是因為上訴庭作出判刑指引是
其後才發生的事，終院基於法律原則，才
判決指引不溯及3人，不認為是「放生」。
對於是次「雙學三丑」被判回社會服務

令，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大家
都會希望年輕人有改過的機會，可檢討自
己過往的行為，但從3人在庭外的說話可
見，他們始終不接受自己的暴力行為有問
題，但這正是香港社會所不認同的，強調
香港須回歸法治。不過，她認同判決強調
了暴力不能接受這一點，而有關人等亦有
服刑，並非「放生」。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在facebook批

評，判決令人覺得香港「無法無王管」，
「明明係暴力又夾硬話自己和平，明明係
犯法又竟然唔使坐監，今次法庭裁決比
（畀）大眾嘅訊息十分混亂，好多人都話
好失望，質疑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係
咪為個人理想做乜都得？」

裁決反證原審判案過輕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執業大律

師丁煌形容，「雙學三丑」是次上訴得直
是「死好命」，只是因為不溯及既往原則
才「逃過一劫」，但以後有關案件的判決
將會不同，因為有了上訴庭的指引，日後
不可能再像是次原審法庭判處社會服務令
和緩刑。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

恩指出，「雙學三丑」一案中，原審法庭
的判案確實過輕，終審法院也是這樣認
為，所以才會確認上訴庭所出的判刑指
引，即暴力抗爭行為應該判刑，但只是刑
法、公法上有不溯及既往的原則，才會讓
涉案者上訴得直，認為判決令人無奈。
不過，他認為，只要反對派陣營不要再
誤導年輕人，以為暴力衝擊沒有刑責，或
為了所謂「公義」可任意妄為，相信特區
終院是次的判決，對有意暴力抗爭的年輕
人會有阻嚇作用。

各界憂裁決防罪反暴不明確

■涉事私家車司機（中間面向鏡頭男子）在場協助
調查。 網上片段截圖

■紅隧管道
內客貨車車
Cam 拍 下
肇事私家車
強行爬頭撞
倒鐵騎士的
驚險鏡頭。
網上片段

截圖

■左起：黃之鋒、周永康及羅冠聰昨獲悉判決後，在終
院大樓外會見傳媒時，仍高調聲稱終院判決是「暴力」。

■當日「學
聯」罷課集
會後，衝擊
政府東門廣
場，百餘人
爬越圍欄衝
入 政 府 總
部，外圍亦
有大批示威
者與警方對
峙。
資料圖片

2月6日(第18/012期)攪珠結果

頭獎：$30,183,640 （1.5注中）
二獎：$1,126,540 （3注中）
三獎：$62,360 （114.5注中）
多寶：—

下次攪珠日期：2月8日

3 19 26 28 35 48 32


